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办理

（一）补贴对象

在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实名登记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毕业2年以内高校毕业生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（养老、医疗2项）的一半，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。

（三）办理程序

1. 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后，填写《绍兴市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表》向社保缴纳地人力社保部门提出申请；

2. 人力社保部门审核，查询申请人社保缴纳情况，对符合条件的，将补贴通过市民卡拨付给申请人。

（四）申请资料

1. 《绍兴市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表》一式二份；

2. 申请人身份证、毕业证书原件。

（五）办理地点及联系方式

市人力社保局人才服务综合平台，联系电话：85224989

越城区人社局就业和社保科，联系电话：85353769

柯桥区就业管理服务处，联系电话：84126765

上虞区人社局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81227207

绍兴市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表

	申请人
	
	申请日期
	

	市民卡开户银行
	
	市民卡银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
	

	身份证号
	

	毕业院校
	
	毕业时间
	

	毕业证书

电子注册码
	
	学历学位
	

	家庭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实际缴纳社保期限
	
	社会保险费总  额
	

	补贴期限
	□第一年

□第二年

□第三年
	补贴额度
	

	当年度是否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
	□是          □否

	人力社保部门经办机构审核意见


	经办人：

（印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
注：本表一式2份，人力社保部门经办机构、财政部门各1份。
